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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辦理。 

貳、A單位執行服務說明 

一、服務對象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服務對象皆須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包括下列

對象: 

 (一)65歲以上失能老人。 

 (二)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三)50歲以上失智症者。 

 (四)失能身心障礙者。 

二、服務內容 

A單位應依照管專員核定之額度及問題清單，為失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畫

及連結或提供長照服務，内容包含： 

 (一)照顧計畫擬定與服務連結： 

1.承接照管中心轉介長照需要者。 

2.至案家與長照需要者或其家屬討論，依其「個人額度」、照顧問題清

單及長照需要者之需求後擬定照顧計畫。 

3.照顧計畫送照管中心核定後連結服務或資源。 

 (二)個案管理： 

1.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或長照需要變化調整照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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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服務計畫。 

3.追蹤長照需要者與各項服務之連結情形。 

4.定期進行服務品質追蹤。 

5.接受長照需要者及其家屬有關長照服務諮詢、申訴及處理。 

6.協助長照需要者或其家屬其他資源連結。 

三、服務執行期間 

自 A單位與本局簽訂合約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參、人員資格 

一、A單位個案管理員資格： 

(一)具一年以上長期照顧服務（以下簡稱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 

1.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2.碩士以上學校老人照顧及公共衛生相關科、系、所畢業。 

(二)具二年以上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 

 1.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理、

社會工作、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科畢

業。 

2.具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 

(三)具三年以上相關長照服務工作經驗： 

1.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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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職)護理或老人照顧相科系畢業者。 

3.領有專門職業證書，包括護士、藥劑生、職能治療生、物理治療生

等。 

(四)於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修正公告前已

任職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委託或特約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且完成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案管理人員認證之個案管理人員。 

二、任職於A單位者，應符合長期照顧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所訂

規定，並完成照管中心案例實作之實習，個案管理人員始得收案。  

肆、輔導、服務品質管理及應辦理事項 

一、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9 條，A 單位應受本局之輔導、監督、考核、檢查

及評鑑；必要時，需提供相關服務資料，A單位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另，本局得依業務推動所需，隨時實地抽查 A 單位計畫

執行情形，並視狀況隨時派員了解辦理情形。 

二、A單位對於下列面項，應訂有相關機制並落實之: 

(一) 服務品質面:訂有個案管理時效、自主品質管理機制、跨專業團隊合

作機制、專業督導機制，每位個案管理人員案量以不超過 120人為原

則，並設有服務品質評值機制。 

(二) 使用者端意見與管理面:訂有陳情申訴流程設立及處理機制，建立有

與使用者端意見回饋交流機制，定期追蹤服務使用者滿意度並追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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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A單位係落實個案管理之重要角色，A單位之個管人員亦是擔任社區長照服

務之窗口，應主動開發新個案、開發長照在地服務資源，建置以人為中心之

社區整合照護網絡。 

四、應落實實名制，A單位個案管理人員，於照管系統上應有一組個人帳號，於

執行個管相關業務時需由個案管理人員本人於系統操作、登打服務紀錄。 

五、依據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單位)契約書第 17條、第 18條規範，執行 A單位應辦理事項。 

六、為維護民眾權益及保障服務多元性，需與 B 單位(長照服務提供者)建立合

作機制，考量服務資源之在地性，納入服務區域內與本市特約所有服務單

位，訂定輪派機制及派案輪序表，並於每月提交至照管中心查核。 

七、服務單位應完成與本局或本府社會局特約為長照服務單位。 

八、A單位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以服務使用者最佳利益為優

先，派案時應給予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先並考量欲

派之B單位之量能予以派案，並公布派案情形，以達派案資訊透明化。 

九、缺失項目記點:詳如「桃園市長期照顧服務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單位)缺

失記點及提報改善計畫」(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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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退場機制 

依「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單位)契約書」第 22條契約終止相關規定辦理。 

陸、獎助標準及經費來源 

依照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長照服務發展基金

111年度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及衛生福利部核定本

市111年長照2.0整合型計畫經費辦理，本局依經核定計畫額度及補助標

準，保留計畫經費刪減之權利。 

柒、其他:  

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二、如對本計畫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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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桃園市長期照顧服務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 

缺失記點及提報改善作業計畫 

一、為確保服務品質A單位服務品質、時效及服務量能不足等相關事項，訂定本

計畫。 

二、缺失記點: 

(一)接受照管中心照會或轉介之個案後，訪案及計畫擬定(初複評)送交照管中

心應於3個工作天內完成核定，照會B單位及持續追蹤B單位服務輸送(B、C

碼)到達應於7個工作天內完成，以上記點係指非因個案因素而未於時效內

完成者。 

(二)未依中央訂定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注意事項與派案原則規範，定期

執行服務追蹤(AA01、AA02)，並依上述規定申報。 

(三)每月底前未正確分配次月B單位額度及服務次數者。 

(四)未依限於每月5日前至照管系統登載服務內容、10日前檢具申報前月服務

費用者(逾時)，或是核銷資料有誤、不全者(退件及補件情形視情形得以

加計)。 

(五)經本局通知需協助配合聯繫個案、回覆說明及提列改善措施、因應中央政

策調整說明調整內容、調整照管系統相關操作等事宜，未依規定處理或未

依時限內完成者。 

(六)專任個案管理人員經查由外部人員兼任、或兼任其他長照職務。 

(七)無故拒絕派案或無特殊理由要求照管中心暫停派案者。 

(八)A單位應訂有派案B單位之原則與機制，其派案原則與機制資訊應公告於該

A單位之資訊平台或文件，以達資訊公開透明。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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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查未落實前開派案B單位之原則與機制屬實者。 

(十)本局統計當月派案情形如屬同一或關聯之B單位且屬該A單位派案量超過

50%者。 

(十一)個案管理人員經甲方查核非由主責個管師執行長照服務(如：繕打服務

紀錄、跨區服務、同一個管師進行該單位總個案額度分配等)。 

三、缺失記點及提報改善作業: 

(一)缺失每案(次)計 1點，達 3點時將暫停派案 1個月，再次經計點，停止派

案 2個月，再經計點，停止派案 3個月，依此類推停止派案期間(暫停派

案包含新、複評案)。 

(二)各項缺失依規定記點，單位應依限改善或提報改善計畫，逾期未改善或未

提報者，暫停派案 3個月。 

(三)經查證屬實為單位疏失或有損及個案權益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計點，並通

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時，得終止契約。 

(四)各項缺失依規定記點，以年度計算。 

 

 

 

 

 

 

 

 


